
 1

证券代码：000921        证券简称：科龙电器        公告编号：2005-047 

 

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05 年半年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除本公司执行董事顾雏军先生、严友松先生、张宏先生外，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

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05 年 8 月 31 于《中

国证券报》及《证券时报》公布了 2005 年半年度业绩报告「半年度报告」，对半

年度报告 A股正文相关事项本公司特公告如下： 

 

一、 半年度报告中 A股及 H股的相关事项上的差异 

本公司于 2005年半年度报告 A股及 H股都对下列事项进行了披露：  

1、 本公司之子公司于 2005 年 4 月 26 日至 4 月 28 日期间分五笔共预付 9741

万至一家新的供应商“天津祥润工贸发展有限公司”，送货时间为2005 年 5

月1日至8月31日，付款方式为合同签订后预付现金，至今止已交货235.44

吨值 163 万，尚未收到对方发票。本公司未能确定天津祥润的股东背景，

天津祥润公司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法定代表人为岳颖。 

2、 本公司之子公司深圳市科龙采购有限公司于 2005 年 4 月 26 日至 4月 27 日

期间分两笔共预付 8960 万元至一家新的供应商“天津立信商贸发展有限公

司”，送货时间为 2005 年 5 月 1 日至 8月 31 日，付款方式为合同签订后预

付现金，货到付款。至报告日止已交货 58.8 吨值 39.67万元，尚未收到对

方发票。本公司正在调查，但尚未能确定天津立信商贸发展有限公司的股东

背景。 

3、本公司之子公司江西科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于 2005 年 4 月 6 日至 4月 14 日

期间共预付 8168 万元至一家新的供应商“济南三爱富氟化工有限责任公

司”，送货时间为 2005 年 5 月 1 日至 8月 31 日，付款方式为济南交货，买

受方带款提货。至报告日止江西科龙已收市值约 40 万元的货物，尚未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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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发票。本公司正在调查，但尚未能确定济南三爱富氟化工程有限责任公

司的股东背景。 

本公司认为上述交易不符合公司正常采购的条款，交易的过程亦不符合公司

的正常的流程，至今所收的货品与合同订明的亦相差甚远。本公司在对该等

事件继续展开调查。 

4、本公司之子公司广东科龙空调器有限公司于 2005 年 3 月 10 日未经董事会审

批，与海南格林柯尔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向其采购制冷剂合同价值 1350

万元。该笔款项已于 4月 29 日在未经正常程序下支付，货品已全部收到入

库，但完全未使用，本公司曾安排退货，但不成功。 

5、本公司之子公司广东科龙空调器有限公司开设了帐外的银行户头，并从 2003

年 3 月至 2004 年 2 月期间进行了一连串交易，该户头之操作涉及利用未经

公司许可而刻制的公司法人章及财务专用章。以下与上述户头操作相关的

事项未在原 2003 年及 2004 年期间财务报表中披露： 

应收格林柯尔科技发展（深圳）有限公司 32,000,000 元， 

应收格林柯尔环保工程深圳有限公司 33,000,000 元； 

应付天津泰津运业有限公司 65,000,000 元。 

因本公司尚未了解天津泰津运业有限公司股东信息，所以未能判断该公司

与本公司之关系。 

6、本公司之子公司江西科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涉及帐外交易及可能未披露之关

联交易， 导致截至 2005 年 6 月 30 日，江西科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有

57,000,314.10 元的款项未收回: 

其他应收款    珠海市德发空调配件有限公司      2140 万元 

其他应收款    珠海市隆加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2860 万元 

其他应收款    武汉长荣电器有限公司            2000 万元 

其他应收款    江西格林柯尔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1300 万元 

对有关事项，公司正在追查之中。」 

但经查于半年度报告 H 股业绩摘要中披露了下列事项，但是于半年度报告 A 股

正文中并未予以披露，即两者存在差异。本公司董事会及相关财务高级管理人

员于 2005 年 9 月 5 日再次确认了下列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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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现正调查以上第一（1）至（6）事件。于调查有结论时将做出公布。鉴

于上述事项以及本公司截止目前尚未接到中国证监会对本公司的立案调查结果，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财务高级管理人员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中涉及的以上事

件、或因中国证监会调查而可能产生的其他项目持保留意见。” 

二、 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 

由于本公司在制作半年度报告中的工作失误，造成此次半年度报告A股及 H

股存在上述差异，本公司对该等失误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影响深表歉意。 

三、 对半年度报告中关于上述事项的补充更正 

1、由于上述第一点所提及的差异，本公司于 2005 年半年度报告正文会计报表

附注六—会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5“预付账款”项下及正文会计报表附注八—关

联方关系及其交易项下应补充如下内容： 

“本公司现正调查以上事件。于调查有结论时将做出公布。鉴于上述事项以及本

公司截止目前尚未接到中国证监会对本公司的立案调查结果，本公司董事会全体

董事及财务高级管理人员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中涉及的以上事件、或因中国证监会

调查而可能产生的其他项目持保留意见。” 

2、由于第一点所提及的差异，本公司于半年度业绩报告重要提示部分第（1）

点及（4）点内容应更正为如下内容： 

（1）顾雏军董事、严友松董事、张宏董事因涉嫌经济犯罪被公安机关立案调查

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因此上述三位董事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 

除上述三位董事外，公司董事会及其他董事除对本公司财务报表中涉及会计

报表附注六—会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5“预付账款”、会计报表附注八—关联方

关系及其交易记载的事项或因中国证监会调查而可能产生的其他项目持保留意

见外，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4）公司副董事长刘从梦先生、财务总监李志成先生声明：除对本公司财务报

表中涉及会计报表附注六—会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5“预付账款”、会计报表附

注八—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记载的事项或因中国证监会调查而可能产生的其他

项目持保留意见外，保证半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4

 

本公司对上述于 2005 年半年度报告中 A股遗漏及更改事项对广大投资者所

造成的影响再次表示诚挚歉意，并将加强于定期报告中的工作以防止此类事项

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广东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OO5 年 9 月 5 日 

 


